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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院〔2018〕43 号 

 

衢州学院关于印发 
《公务交通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行政各部门（单位）： 

现将《衢州学院公务交通费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衢州学院 

                         2018 年 8 月 20 日 
 

 

 

 



 

 

- 2 -

衢州学院公务交通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公务交通费用管理，严格控制公

务交通费用，根据《衢州市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衢州学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批复精神和相关

财务制度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公务交通费，主要是： 

（一）学校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经批准保留的业务用车

所发生的车辆运行费用。 

（二）单位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实习实训）所发生的交通

费用。 

（三）师生员工在衢州市区（市辖区内，下同）从事公务

活动所发生的交通费用。 

第三条 在市区开展公务活动，公交线路能够到达的，应使

用公交卡乘坐公交车辆；公交车无法到达或时间紧急的，可以

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租用社会车辆的，

必须符合《关于进一步明确市级机关机要应急调研用车使用和

公务出行租车范围口径的通知》（衢车改办〔2016〕100 号）有

关精神。 

第二章 经费使用范围 

第四条 车辆运行费用包括业务用车的燃油费、维修费、保

险费、过路过桥费、停车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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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单位和师生员工从事公务活动所发生的交通费用

包括车辆租赁费、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等费用。 

第六条 因公出差期间往返于车站、机场等的交通费用以及

外地发生的交通费用属于出差公杂费补贴范围，不得重复报销；

上下班以及非公务行为发生交通费用不得报销。 

第三章 经费预算 

第七条 学校经批准保留的业务公车所需的车辆运行费用，

统一在校办“车辆运行维护费”中列支。 

第八条 公务交通费在各单位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相关经

费或科研等项目中列支，不另行安排预算经费。 

第九条 学校厅级领导人员的公务交通费按每月不高于

1690 元标准领取或报销。 

第四章 经费报销 

第十条 学校业务用车由校办公室负责在预算额度内据实

报销。燃油费、维修费和保险费等支出，应符合政府定点采购

的相关要求。 

第十一条 学校厅级领导人员已领取公务交通费补贴的，不

得再报销公务交通费。 

第十二条 租用社会车辆的，应按照《衢州市财政局关于做

好公务出行车辆租赁定点服务采购工作的通知》精神办理结算

报销手续。 

第十三条 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和公共交通的，分单位按月

统一报销，报销时应提供当月《公务交通出行报销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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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的《市内交通费报销单》及发票和其他相关资料，按规定

程序据实报销。网约车还需提供明细清单。 

第十四条 所有公务交通费（包括在科研活动）都必须遵循

真实性、合理性的原则在相应科目预算额内报销，不得突破科

目预算额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学校不鼓励私车公用，也不得自驾租用车辆和共

享汽车，由此产生的费用不予报销。 

第十六条 各单位必须按照规范有序的原则，建立公务交通

费报备审批台账制度和其他相关管理制度，落实专门管理人员，

经学校检查同意后方可执行报销。 

第十七条 学校定期对各单位的公务交通费报销情况开展

检查和审计，如发现弄虚作假、审批不严、管理混乱、严重超

支的单位和个人，除按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理外，对有关

当事人或单位将暂停报销。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由校长办公

室、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衢州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0 日印发 


